
河东政办函〔2022〕15号

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同意建立河东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

联席会议制度的函

区卫健委：

你委《关于建立河东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请

示》（津东卫报〔2022〕62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函复如

下：

区政府同意建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牵头负责的河东区

优化生育政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

请按照市委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和区委、区政府各项部署认真

组织开展工作。

附件：河东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2022年 11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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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东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为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

水平，优化人口结构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及《天津

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决定建

立河东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工作的重大决策部

署；统筹协调解决全区优化生育政策工作，研究并推进实施重大

政策措施；指导、督促、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；完成区委、

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召 集 人：分管副区长

副召集人：区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

成 员：区委组织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纪委监委、区委编

办、区网信办、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区科技局、区民政局、区

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建委、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

旅游局、区卫健委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国资委、区统计局、区医

保局、区政务服务办、区人民法院、公安河东分局、区消防救援

支队、市规划资源局河东分局、区税务局、区残联、区工商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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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各街道、社险河东分中心分管领导，

区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以及区未成年人保护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

位领导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卫健委，主要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络

和协调等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区卫健委分管优化生育政策工

作的负责同志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

负责同志担任。

三、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或

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。研究具体事项时，可召集部分成员单

位召开专题会议，也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。联席会议

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方面贯彻落实，

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，落实情况定期报告联席会议。重大事项经

联席会讨论后，按程序报区政府审定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积极研究优化生育政策工作的

有关问题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；认真落实联

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；加强沟通，密切协作，相互

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

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情况，推动联席会议议定事项落实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刻制印章，因工作需要印发文件由区卫健

委代章。


